关于印发全国就业信息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试行）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１１〕４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保障局： 
根据 《关于建立全国就业信息监测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０〕８６号），为进一步提高就业信息监测数据的质量，现将《全国就业信息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案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二○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一、监测数据质量控制目标 
（一）明确监测数据５７个指标的具体含义及其内容填报要求。 
　　（二）按照分组管理、分类控制、分步实施的原则，全面提高监测数据质量水平。 
　　（三）细化和完善监测数据填报规则，方便各地对上报数据进行清洗校核。 
二、监测数据分组管理安排 
　　（一）分组原则 
　　按照５７个监测数据指标的属性，结合就业服务和就业与失业管理工作要求，对监测数据进行分组，以便于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和上报。 
　　（二）分组结果 
　　１、主键组：数据库内劳动者信息记录的关键识别指标，包括行政区划代码、数据期别、姓名、公民身份证号、个人编号等５个指标。 
　　２、基本信息组：记录劳动者自然信息的指标，包括出生日期、性别、民族等３个指标。 
　　３、学历信息组：记录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指标，包括学历、毕业学校、毕业日期、所学专业等４个指标。 
　　４、职业资格信息组：记录劳动者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情况的指标，包括国家职业资格等级 （工人技术等级）、取得职业资格日期、职业 （工种）资格名称等３个指标。 
　　５、专业技术职务信息组：记录劳动者具有专业技术职务情况的指标，包括专业技术职务、取得专业资格日期等２个指标。 
　　６、户籍住址信息组：记录劳动者户籍以及常住地信息的指标，包括户口性质 （户籍地类别）、户口所在地址、户口登记日期、户口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常住地址等５个指标。 
　　７、就业失业登记证信息组：记录劳动者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情况的指标，包括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发证机构、发证日期、证件注销原因、证件注销日期等５个指标。 
　　８、就业登记信息组：记录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情况的指标，包括就业登记类型、实现／终止就业登记日期、就业形式、就业登记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等４个指标。 
　　９、失业登记信息组：记录劳动者办理失业登记情况的指标，包括失业登记类型、失业登记／注销失业登记日期、失业登记原因、注销失业登记原因、失业登记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等５个指标。 
　　１０、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状态信息组：记录劳动者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状况的指标，包括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状态、累计缴费月数、职业培训补贴等１１个指标。 
　　１１、就业援助对象认定情况信息组：记录劳动者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情况的指标，包括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类型、被认定为退出就业援助对象范围的原因、经办日期、经办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等４个指标。 
　　１２、就业扶持政策享受情况信息组：记录劳动者享受就业扶持政策情况信息的指标，包括享受政策类型、政策享受开始日期、政策享受终止日期、经办日期、经办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等５个指标。 
　　三、监测数据分类控制安排 
　　（一）分类原则 
　　根据各个监测指标的特性及其质量要求，将全部５７个指标分为三种质量控制类别：核心类、基础类、跟随类，分别执行相应的质量控制标准 （见附表）。 
　　（二）分类结果及质量要求 
　　１、核心类：该类指标为数据库内每条记录的关键识别指标。包括５个指标 （同上述 “关键组”）。 
　　〔说明〕该类指标是整个监测数据的基础，该类指标的数据为空或代码错误将直接导致相关记录无效。 
　　〔要求〕必须填报且无差错。 
　　２、基础类：该类指标是记录劳动者基本属性和基本状态的关键指标。包括１７个指标。 
　　〔说明〕该类指标是整个监测数据的框架信息，其数据为空或代码错误将导致劳动者相关属于信息缺失或当前状态信息不全。 
　　〔要求〕必须填报且无差错。 
　　３、跟随类：该类指标是基础类指标的跟随性指标，从属于基础类指标，用于记录劳动者基本属性条件下的延伸属性情况。包括３５个指标。 
　　〔说明〕该类指标是相关监测数据分组内部的细节信息，其数据为空或代码错误将导致相关信息细节缺失或信息不清。 
　　〔要求〕当组内基础类指标有实际内容的情况下，相应的跟随类指标必须填写。当基础类指标为初始默认值 “全零”时，其相应的跟随项指标应为空或者可以为空。 
　　四、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分步实施安排 
　　（一）第四期 （２０１１年５月）至第九期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上报期 
　　１、全部地级城市和省本级均应上报就业监测数据； 
　　２、上报数据涵盖所有登记失业人员、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人员和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人员； 
　　３、上 报 数 据 中 除 毕 业 学 校 （ＡＡＣ１８０）、 毕 业 日 期（ＡＡＣ１８１）、所学专业 （ＡＡＣ１８３）、户口所在地址 （ＡＡＣ０１０）、户口登记日期 （ＡＡＣ１８６）等５个跟随类指标外，其他监测指标数据必须据实填报。 
　　（二）第十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第十二期 （２０１２年１月）上报期 
　　１、通过安装部署全国就业监测信息系统，实现全部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市 （地、州，覆盖所辖县 （市、区））上报监测数据； 
　　２、上报数据涵盖全部领取 《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 
　　３、上报数据涵盖全部５７个指标内容。 
　　五、监测数据上报具体要求 
　　（一）关于上报数据的范围 
　　１、上报数据的人员数必须为劳动者累计人员数。即各地在各期上报数据时，库内所有人员，包括往期已有人员和本期新增人员的记录信息均需上报。 
　　２、上报数据为劳动者上报期别内的状态信息。如果劳动者本期指标信息全部没有发生变化或更新，则应将上期信息作为上报期别内的状态信息进行上报。如果劳动者本期指标信息部分发生变化或更新，则变化或更新的信息 （一次或多次）均应进行上报；没有变化或更新的剩余部分指标信息，则应将上期信息作为上报期别内的状态信息进行上报。 
　　（二）关于部分指标设置缺省值的要求 
　　１、设置原因：考虑到部分指标代码库中未设置缺省值，难以反映该项业务是否是经办的具体情况，现决定对部分指标增加一个缺省值，以反映该指标的原始状态。同时，通过初始值的设定，避免了业务经办中已经办理和没有办理情况认定的混淆，并以此推动各地经办业务规范化。 
　　２、设置要求：增加初始值代码的指标共有９个： 
　　（１）职业 （工种）资格名称：新增代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７个字符），表示 “未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２）专业技术职务：新增代码 “０００”，表示 “未取得专业技术职务”； 
　　（３）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新增代码 “００”，表示 “未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证书”； 
　　（４）证件注销原因：新增代码 “００”，表示 “未注销就业失业登记证证书”； 
　　（５）就业登记类型：新增代码 “００”，表示 “未办理就业登记”； 
　　（６）失业登记类型：新增代码 “００”，表示 “未办理失业登记”； 
　　（７）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类型：新增代码 “０００”，表示 “未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 
　　（８）被认定为退出就业援助对象范围的原因：新增代码“０００”，表示 “未认定退出”； 
　　（９）享受政策类型：新增代码 “０００”，表示 “未享受就业扶持政策”。 
　　（三）关于相关代码扩充问题 
　　１、关于行政区划代码的扩充 
　　（１）行政区划代码的扩充以省 （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进行，省以下不得自行扩充行政区划代码； 
　　（２）地方扩充的行政区划代码不得与国家已颁布的行政区划代码冲突或重复； 
　　（３）地方认为需要进行行政区划扩充时，应遵照部发〔２０１０〕８６号文件中附件２的要求进行扩充并报我部确认后方可启用。各地目前已经启用的行政区划代码均需报我部确认。 
　　２、关于职业 （工种）资格名称代码的扩充 
　　（１）原职业 （工种）代码库中没有的职业 （工种）名称，如我部已颁布新的代码，应遵循部里新颁布的职业 （工种）代码； 
　　（２）地方自行编制的职业 （工种）资格如属于部颁职业 （工种）的下级细类或小类，应对照部颁代码库进行归类，上报监测数据时按部颁代码填报； 
　　（３）地方自行编制的其他职业 （工种）的代码，应报我部备案。 
　　（四）关于监测指标间逻辑关系的说明 
　　１、就业登记信息与失业登记信息的逻辑关系：同一劳动者同期内就业登记与失业登记状态不能存在逻辑冲突。“就业登记类型”和 “失业登记类型”两项指标不能同时为“１０”或同时为 “２０”。 
　　２、就业援助对象认定和退出情况信息与失业登记信息的逻辑关系： 
　　劳动者首先是失业登记人员，才可以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在同一劳动者同期内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前，应先确认为失业登记人员。即 “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类型”不为空且不为“０００”（未认定就业援助对象类型）时，“失业登记类型”必须为“１０”（失业登记）。 
　　同时，就业援助对象在注销失业登记时，必须同时退出就业援助对象。即 “被认定退出就业援助对象范围的原因”不为空且不为 “０００”（未认定退出）时， “失业登记类型”必须为 “２０”（注销失业登记）。 
　　３、就业援助对象认定情况信息与就业登记信息的逻辑关系：同一劳动者同期内就业登记与就业援助对象认定状态不能存在逻辑冲突。劳动者被认定就业援助对象，则一定处于终止就业状态。即 “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类型”不为空且不为 “０００”（未认定就业援助对象类型）时，“就业登记类型”必须为 “２０”（终止就业）。 
　　同时，就业援助对象实现就业时，应退出就业援助对象认定。即 “就业登记类型”为 “１０”（实现就业）时，“被认定退出就业援助对象范围的原因”不为空且不为 “０００”（未认定退出）。 
　　附表：全国就业信息监测数据质量要求一览表（略） 

